
2025年12月10日 星期三
责编：刘北凡 美编：刘北凡12知天下

求职遇到“直签保录”“高薪内推”？别轻信！
新华网消息 一段时间以来，“直签

保录”“高薪内推”等骗局严重侵害求职
者合法权益。

今年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面
向社会公开征集人力资源服务领域涉
嫌违法违规行为线索，集中查处了一批

“黑职介”，虚假招聘，“直签保录”“高薪
内推”，“招转培”“培训贷”，违规收费等
违法违规案件。典型案例通报如下：

■非法职业中介——
重庆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在未取得

人力资源服务许可的情况下，擅自通过某
网络平台公司账号“某某便民”为用人单
位发布招聘信息，收取服务费用。对该公
司未取得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从事网络
招聘服务的行为，属地人社部门依法作出
行政处罚决定，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

山东青岛某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法
定代表人通过某网络平台转发其他用
人单位招聘信息引流，以招聘服务名义
收取反映人咨询费35万元。对未经许
可从事职业中介活动的违法行为，属地
人社部门已按程序予以行政处罚，并将
涉嫌诈骗犯罪线索通报公安部门。

■“直签保录”“高薪内推”——
吉林某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以安排吉

林市某集团有限公司文职内勤岗位（文字
综合）为由，与反映人签订职业介绍协议，

收取信息咨询服务费20万元，存在发布
虚假招聘信息、以招聘为名牟取不正当利
益等违法行为，且涉及金额巨大，涉嫌诈
骗犯罪。属地人社部门将案件材料通报
公安、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处理，并将依法
吊销该公司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

江苏徐州某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
司在未取得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的情
况下，通过某网络平台账号“铁路行业
就业推荐”发布包括“某地铁车辆维保
检修员”等招聘信息。该公司与反映人
签订《就业协议书》，承诺推荐其入职某
地铁公司，约定就业服务费5.8万元并
缴纳定金1.8万元。后反映人因未成功
入职要求退款，该公司以各种理由推
诿。属地人社部门依法责令其停止从
事职业中介活动，做出行政处罚，将该
公司涉嫌虚假宣传等材料通报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陕西某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以承诺
办理西安市公办学校教师编制岗位为
名，先后向多人收取13万元至20万元
不等的中介服务费，后未能兑现入职承
诺且拒绝退费。对此，属地人社部门已
对该公司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并将涉嫌
诈骗线索通报公安部门。

■“招转培”“培训贷”——
江苏盐城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未取

得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长期通过某网络

平台发布视频、帖文，推荐兼职岗位并以话
术诱导求职者参加培训，收取培训费用，培
训后推荐求职者在某某兼职等三家公司
网站平台领取兼职工作任务，求职者要求
解除培训协议申请退费时，则通过短信、律
师函、法院诉讼等形式催收违约金，涉嫌虚
假宣传、超范围经营、诱导消费等。属地人
社部门依法责令其停止从事职业中介活
动，将涉嫌虚假宣传、超范围经营和诱导消
费等情况通报公安机关及市场监管部门
依法处理，督导网络平台下架相关招聘信
息并暂停公司账号发布功能。

山东青岛某文化服务有限公司在
某网络招聘平台发布化妆师助理招聘
信息，有人来面试则声称其没有工作经
验，需要培训两个月。其后求职者与青
岛某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协议参加培
训。经查，某文化服务有限公司并无化
妆师岗位，其发布招聘化妆师助理信息
且诱导求职者参加培训，存在提供虚假
招聘信息、发布虚假招聘广告等违反法
律法规规定的情形。某科技有限公司
存在未经许可擅自组织开展职业技能
培训、擅自从事职业中介活动行为。属
地人社部门责令上述公司限期改正，关
闭职业中介、停止办学、退还所收费用。

四川某品牌管理有限公司以招聘新
媒体运营相关岗位为名，诱导求职者报名
后称其无行业经验，需参加为期44天的
培训，培训费用19800元，求职者通过第

三方平台办理分期付款。对该公司在未
取得职业技能培训许可的情况下，以招聘
名义诱导求职者参与培训牟取不正当利
益行为，属地人社部门依法立案调查，责
令该公司停止培训活动、退还所收费用。

■违规收费——
河南某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在与员工

签订的劳动合同中，存在以“垫付培训费”
为由约定克扣员工工资的条款，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关于不得
扣押劳动者证件、财物及不得要求劳动者
提供担保或以其他名义收取财物的相关
规定。针对调查发现的问题，属地人社部
门责令其立即纠正劳动合同中的违法违
规内容，废除有关以“垫付培训费”为由克
扣工资的条款，要求不再发生类似行为。

上海某劳务派遣有限公司与上海
某客运有限公司签订劳务派遣协议并
派遣驾驶员11人，但逐月扣除部分工
资作为风险押金，违反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劳动合同法》关于不得扣押劳动者
证件、财物及不得要求劳动者提供担保
或以其他名义收取财物的相关规定。
对此，经属地人社部门督促，该公司退
还收取的风险押金4.9万元。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提醒求职者
提高警惕，严防求职陷阱，如权益受到
侵害，请及时向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门举报反映。

减肥药、美白丸、护眼“神水”……“网红药”靠谱吗？

■多种“神药”在网络泛滥

为了减到“完美体重”，成都市民游
女士近期大量服用在社交平台上走红
的某款减肥药，但却出现营养不良、低
血糖等不良反应，晕倒过好几次。

近年来，类似“网红药”滥用引发不
良后果的案例屡见不鲜。记者在社交
平台、电商平台等搜索发现，从减肥药
到鼻喷药，从眼药水到“治癌秘方”，打
着各种名头的“网红药”在网上热销。
然而仔细观察配图中的药品包装，有的
生产厂家、名称等信息不全，有的号称
是“进口药”却没有药品批准文号。

业内人士指出，这些“网红药”有的
是有一定功效的保健品，但被炒作成治
病“神药”；还有的是未经国内临床验证
及批准进口的“海淘”药，安全性存疑。
这些药一旦被滥用，可能危害生命健康。

不仅如此，一些处方药经过营销包
装后，也摇身一变成为“网红药”。

“考试前吃了一颗，感觉脑子也很清
晰，就是事后有点嗜睡。”记者在社交媒
体上看到，不少帖文推荐一种所谓的“考
试冷静药”。但业内人士指出，这种美其
名曰能缓解紧张焦虑的“考试冷静药”，
实际上是治疗心血管疾病的处方药。

近年来受到减肥群体关注的司美格

鲁肽，最初被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但因
其显著的减重效果，迅速被冠上“减肥神
药”的名号走红网络。“司美格鲁肽属于处
方药，并非适合所有人群减重，也不能随
意加大剂量。”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临床药
学部（药剂科）主任药师苏娜说，患者如果
自行购买使用，可能引发严重毒副反应。

患者购买处方药本应有严格限制，
但据许多网友反映，处方药可以在一些
网店轻易买到。

“在网上药店填下个人信息，随便写
几个症状就行，几分钟就开出处方来
了。”一位网友发帖写道。记者在某电商
平台也尝试购买一款“网红”流感处方
药，按照平台“互联网医院”的提示填写
病情后，平台并未要求出示病历等证明
信息便开出处方来，前后历时仅2分钟。

■揭秘三大营销手法

“网红药”是如何炮制出来的？
——夸张营销文案营造“神药”形象。
“三天根治颈椎病”“不用手术搞定

慢性病”“祖传秘方无副作用”……“网
红药”的宣传往往刻意迎合患者的焦虑
心理，精心设计的文案很容易让人心
动。“一些缺乏科学认知的患者，尤其是
老年人群、癌症治疗相对难度大的患

者，更容易相信‘网红药’的宣传。”一位
受访医生说。

还有一些“网红药”则刻意包装出神
秘形象，利用“熟人背书”等进行营销。

曾经罹患结肠癌的成都市民袁先生，
也在病急乱投医之下误信过熟人推荐的

“网红药”。“这些药主要依靠社交平台、朋
友圈的口口相传，听上去更可信。”他说。

“现在不少患者出现健康问题，第
一反应就是去网上搜治疗方法，很容易
被误导。”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肿瘤科
主任医师段萍表示，各类商业机构出于
营销目的发布的“伪科普”充斥网络，一
定程度上挤占了真科普的空间。

——利用直播间、短视频等平台大
肆传播销售。

今年以来，多地市场监管部门公布
了一批违法广告典型案例，其中多起涉
及网络贩卖虚假“神药”。这些案例
中，消费者轻则钱财受损，重则耽误治
疗加重病情，甚至丧失生命。

在北京海淀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披露
的一起案件中，多个大V主播销售的“魔
芋魔法豆草本果蔬压片糖果”被检出含
有违禁成分“布噻嗪”。不法分子利用直
播带货“播完即删”的隐蔽性，采取每场
直播后立即下架链接、正规食品与问题
食品混售、规避关键词等手段逃避监管。

受访专家表示，随着传统媒体对药
品类广告的监管愈加严格，“神药”广告
呈现出向社交平台、短视频平台等转移
的趋势，并与直播带货相结合，成为“网
红药”泛滥的重灾区。

——造数据、雇水军营造销售火爆
假象。

记者了解到，一些网络平台上的消
费评价已形成一条造假产业链。一些商
家与刷单团伙合作，虚假下单并发布好
评，伪造销量数据和好评率误导消费
者。还有商家雇佣专业写手和网络水
军，在社交平台以不同账号发布大量“网
红药品测评”，营造好评如潮的假象。

有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吐槽，看了“种
草”帖的推荐后，“激情下单”某款宣称能
够改善睡眠的“网红药”，服用后却发现
效果与推荐相差甚远，疑似“三无产品”。

如此，在网络大V倾力带货、熟人
间口口相传、平台用户好评如潮的营销
攻势下，一款“网红药”就炮制成功了。

■补齐监管短板 加强医疗科普

受访专家表示，“网红药”泛滥问题，
凸显网络空间的药品监管存在薄弱环
节。应切实落实药品管理法、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广告法等相关规定，不断完善
药品监管体系，持续规范医疗科普工作。

近期，市场监管总局针对通过“伪科
学养生课”等形式诱导营销、将普通商品
包装成医治百病的“神药”等私域直播领
域突出问题，在全国部署开展专项整治。
截至10月，共立案30件，其中私域直播
平台6件、直播商家24件，已处罚没金额
293万元、拟处罚没金额约663万元。

专家表示，下一步应继续丰富药品
监管手段，打出治理“组合拳”。监管部门
应加强源头端治理、加强执法检查力度；
网络平台应升级技术手段，强化内容审核
管理。进一步明确销售者、购买者、网络
平台各自的主体责任，加强数据互联互
通，切实堵住网售处方药的漏洞。对于直
播带货“播完即删”的监管难点，建议启用
电子取证等技术实现全链条追溯。

受访医生还建议，加强医疗科普
“正规军”建设，出台更多激励措施推动
更多医护人员参与科普，避免无良机构
把医疗科普当作牟利工具误导公众。

“用药安全容不得‘江湖忽悠’，医
疗科普不能是‘流量生意’。”湖南省卫
生健康委健康促进处处长王可为表示，
除了从事科普的医护人员要加强行业
自律，网络平台也要完善相关自媒体账
号的资质认证，对于违规带货、发布虚
假广告等行为，要依法依规从重处罚。

新华网消息 无需
节食运动的减肥药、一吃
就白的美白丸、可矫正视
力的眼药水……近年来，
不少“网红药”风靡市场。
直播间内的“限时抢购”、
社交平台上的“种草攻
略”、朋友圈里的“熟人背
书”，吸引网民跟风购买。

这些“网红药”靠谱
吗？热销背后有啥猫
腻？记者进行了调查。


